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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声明与承诺

一、全体董事关于发行情况报告书的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全体董事关于填补回报具体措施的承诺

由于优先股股东按照约定股息率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利润分配，在不考虑募集资金财务回报的情况下会

造成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减少，将导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有

所下降。

本公司将通过有效运用本次募集资金，提升整体实力、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全产业链的发展、加大人才引进和

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平台建设和业务拓展等措施，从而提高销售收入，增厚未来收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填

补股东即期回报下降的影响。具体如下：

１

、整体实力迅速增强，为未来做大做强奠定基础

本次优先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营运资金将大幅增加，公司的抗风险能力、长远发展能力和综合实力显著加

强，市场价值和整体估值明显提高。公司将继续全面推进中医药全产业链的建设，提高市场影响力，扩大销售规

模，公司的收入和利润有望快速增长，从而更好的回报股东。

２

、加大人才引进和完善公司治理，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制度保障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经营管理团队具有多年的医药行业从业经验，谙熟精细化管理，能

够及时把握行业趋势，抓住市场机遇。公司将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完善激励机制，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人才，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流程制度建设，为公司的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制度保障。

３

、加强平台建设和业务拓展，确保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

公司加大力度推进科研开发平台、中药材种植平台、运营管理平台、品牌文化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直销等平

台的建设，完善中医药产业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提升市场和品牌影响力，确保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

基于以上措施，在公司不存在重大突发事件导致后续经营受到重大实质性影响的情况下，本次优先股的股

息率水平将不高于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且本次优先股募集的资金还将用于偿还公司现有的负债，并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公司中医药全产业链的项目投建，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预计所产生的效益将可覆盖其股息成本。

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康美药业 指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国浩、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正中珠江、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董事会 指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主要数值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原因，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可能出现尾数不符

的情况。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１

、中文名称：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 文 名：

Ｋａｎｇｍｅｉ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３

、住 所：广东省普宁市流沙镇长春路中段

４

、股 本：

２

，

１９８

，

７１４

，

４８３

股

５

、法定代表人：马兴田

６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７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８

、股票上市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９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１８

１０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６２７５７７７－８００９

１１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７５７７７

（二）历史沿革

１

、公司设立时股本结构的形成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粤办函［

１９９７

］

３４６

号”文与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粤体改［

１９９７

］

０７７

号”文批

准，由普宁市康美实业有限公司、普宁市国际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普宁市金信典当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许燕

君、许冬瑾于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普宁市康美实业有限公司

４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８．００

普宁市国际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普宁市金信典当有限公司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许冬瑾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许燕君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合 计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公司设立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

１

）

２００１

年首次公开发行后的股本变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１

］

１７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以网上定价发行方式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１２．５７

元，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７

，

０８０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结

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有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１

、未上市流通股份

发起人股份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５８

２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０

流通

Ａ

股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４２

合 计

７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的股本变动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实施了公司

２００３

年度分配方案： 以公司

２００３

年末

７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转增

４

股并派

０．２５

元。本次送股及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有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１

、未上市流通股份

发起人股份

７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５８

２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０

流通

Ａ

股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４２

合 计

１０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５

年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所持公司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向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的对价，对价水平为：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

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２．５

股股份。在执行对价安排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

通权。股改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权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交易情况

可上市时间 新增可上市交易股份数量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康美实业

５６

，

５３２

，

９５６ ５３．２３

２００６－１０－２５ ５

，

３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７－１０－２５ ５

，

３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５ ４５

，

９１２

，

９５６

普宁信息

３

，

９７９

，

２６１ ３．７５ ２００６－１０－２５ ３

，

９７９

，

２６１

普宁金信

３

，

９７９

，

２６２ ３．７５ ２００６－１０－２５ ３

，

９７９

，

２６２

许燕君

３

，

９７９

，

２６２ ３．７５ ２００６－１０－２５ ３

，

９７９

，

２６２

许冬瑾

３

，

９７９

，

２６１ ３．７５ ２００６－１０－２５ ３

，

９７９

，

２６１

小计

７２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６８．２２

———

７２

，

４５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

３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１．７８

社会公众股

合计 ———

１０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４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公司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实施了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０５

年末总股

本

１０６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转增

３

股并派

０．２５

元现金。此次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

如下：

股份类别 持有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０８

，

６７５

，

０００ ６８．２２

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５０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３１．７８

合 计

１５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５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公司增发后股权变动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２７

号文核准，公司已于

２００６

年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增发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１５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到

２１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增发完成后公

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有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０８

，

６７５

，

０００ ４９．５６

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１０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５０．４４

合 计

２１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６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

３１

，

８４０

，

５６６

股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交易，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数量（股） 本次上市数量（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数量（股）

１

康美实业

８４

，

７９９

，

４３４ ７

，

９６５

，

０００ ７６

，

８３４

，

４３４

２

普宁信息

５

，

９６８

，

８９１ ５

，

９６８

，

８９１ ０

３

普宁金信

５

，

９６８

，

８９２ ５

，

９６８

，

８９２ ０

４

许燕君

５

，

９６８

，

８９２ ５

，

９６８

，

８９２ ０

５

许冬瑾

５

，

９６８

，

８９１ ５

，

９６８

，

８９１ ０

合计

１０８

，

６７５

，

０００ ３１

，

８４０

，

５６６ ７６

，

８３４

，

４３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交易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

）

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６

，

８３４

，

４３４ ３５．０４

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４２

，

４６５

，

５６６ ６４．９６

合计

２１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７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公司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实施了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０６

年末总股

本

２１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并派发现金

０．３５

元（含税），用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该方案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３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完

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

）

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５３

，

６６８

，

８６８ ３５．０４

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８４

，

９３１

，

１３２ ６４．９６

合计

４３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８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公司增发后股权变动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２６０

号文核准，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增发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４３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到

５０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增发完成后公

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

）

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５３

，

６６８

，

８６８ ３０．１５

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５５

，

９３１

，

１３２ ６９．８５

合计

５０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９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

１５

，

９２９

，

９６８

股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交易，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数量（股） 本次上市数量（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量

（股）

１

康美实业

１５３

，

６６８

，

８６８ １５

，

９２９

，

９６８ １３７

，

７３８

，

９００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交易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

）

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３７

，

７３８

，

８６８ ２７．０３

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７１

，

８６１

，

１３２ ７２．９７

合计

５０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０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公司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实施了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０７

年末总股

本

５０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转增

４

股，派发现金

０．１２

元（含税）。该方案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前实施完毕，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７６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

）

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６

，

６０８

，

３０２ ２７．０３

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５７

，

７９１

，

６９８ ７２．９７

合计

７６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布的 《广东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起剩余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解禁。解禁后，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７６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００．００％

。

（

１２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公司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实施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末总股

本

７６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转增

５

股，派发现金

０．６

元（含税）。该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前实施完毕，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１

，

５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１３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分离交易可转债所附权证行权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

９

亿元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分离交

易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每

１０

张为

１

手）。每手康美药业分离交易可转债持有人获配

１８５

份认股权证。

上述认股权证共计

１６

，

６５０

万份，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交易简称为“康美

ＣＷＢ１

”，交易代

码为

５８００２３

，存续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至

５

月

２５

日的五个交易日内，“康美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进行行权。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共计

１６５

，

５７０

，

０５２

份“康美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成功行权，行权比例为

１

：

１．００

，

行权后的总股本由

１

，

５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１

，

６９４

，

３７０

，

０５２

股。

（

１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配股后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２

号文批准，公司配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４

，

３４４

，

４３１

股，并经上交

所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市。配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

，

１９８

，

７１４

，

４８３

股。

（三）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以中药材和中药饮片为核心，涵盖西药、保健食品、中药材市场经营、医疗服务等业务，通

过推进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产业链条上至中药材种植、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中药材贸易、医药现代物流，

下至中药饮片、中成药制剂、保健食品、化学药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自有门店销售、直销、电子交易平台、医疗服

务等等，目前已逐渐形成具有“康美特色”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

１

、中药业务板块

（

１

）中药饮片生产

中药饮片是药用动植物（原料）经过一定加工炮制方法制成的、适合于中医临床选用以制成一定剂型的药

物，其实质就是中医临床所使用的中药单味药。中药按其是否经过加工或加工程度不同可依次分为中药材、中药

饮片和中成药三个环节，中药材经过种植、采摘、捕获后还需经一系列炮制加工才能成为可熬制汤剂入药的中药

饮片，中药饮片经进一步的加工可成为可直接服用的中成药。

目前，颁布国家标准的中药饮片已进入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目录，在医保等新医改政策的利好下，未来国内

中药饮片的需求量将持续上涨。公司中药饮片系列产品种类齐全，目前可生产

１

，

０００

多个种类，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个品

规，是公司最具竞争力的业务板块之一。

（

２

）中药材贸易

公司中药材贸易业务以批发为主要经营模式，即根据不同药材的生长周期到相应的药材生产地进行集中大

规模采购，采购完成后，药材经过一系列的初加工、筛选、分档等环节进行下一步的销售，其余部分进入库存。随

后根据药材供需、市场价格等因素，通过相应的营销手段，将中药材分批直接或间接销售给中药饮片厂、中成药

厂、保健品厂等需求对象，部分贵细药材则销售给终端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以道地药材产地为源头，以中药材专业市场和大宗药材交易平台为平台，将实体市场和虚拟

市场相结合，与药材种植户、贸易商以及生产厂商形成战略合作关系，主要销售模式为自有品牌经销与销售。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中药材贸易药材主要品种近

３０

个，营业收入

８０．９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８６％

；以全国中药材贸易额预计

２

，

０００

亿元规模计算，公司市场份额约占

４％

。

２

、西药业务板块

（

１

）自产药品

公司的自产药品主要为市场需求较大的抗感冒、抗生素药和抗高血压药等领域的化学药，自产化学药主要

产品包括康美络欣平、康美培宁、康美利乐、康美诺沙为代表的产品。自产药品销售终端主要是医院和连锁药店。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自产药品营业收入为

２．２７

亿元。

（

２

）药品贸易

公司药品贸易业务的销售终端主要是医院和连锁药店，其中医院主要通过参与药品采购招标，中标后根据

医院的需求将药品配送至医院；对于连锁药店，公司主要通过经销商间接销售给连锁药店，公司将药品发运到经

销商，通过经销商分销配送，使药品进入终端连锁药店。公司能通过自身各种优势资源和渠道获得更多优质医院

药品的代理权，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药品贸易营业收入

２４．６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７．１１％

。

２０１３

年来公司相继与普宁市多家

医院、梅河口市人民政府、通化县人民政府、辽宁中医药大学、本溪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拟对相关的

医院和药房托管业务进行有效整合。未来几年，随着公司医院运营和药房托管业务的顺利开展，药品贸易业务的

规模将得到快速增长。

３

、保健食品及食品业务板块

近年来，公司积极布局快速保健食品及食品市场，还先后于

２００９

年末收购了上海美峰和上海金像，于

２０１３

年

设立新开河食品，加快下游产品开发力度，推进保健食品及食品业务。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保健食品及食品营业收入为

４．０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５７．７２％

。

４

、物业租售业务板块

公司物业租售业务主要包括中药材专业市场物业管理和物业出售，不涉及住宅等商品房租售。公司近年先

后收购安徽亳州和广东普宁等中药材专业市场，逐步规范药材市场管理，并投资建设新的专业市场，公司主营业

务相应增加了物业租售业务。目前，公司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开业运行，普宁中药材

新专业市场也正在建设之中，未来随着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二期项目、普宁中药材专业市场项

目、康美中药城（青海）项目、康美中药城（玉树）项目、康美中药城（甘肃）项目、中国

－

东盟康美玉林中药材（香料）

市场项目的逐步建成，预计未来三年内公司物业租售业务收入将呈现大幅度增长。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物业租售及其

他营业收入

３．５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２．４０％

。

（四）主要财务指标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２

，

３５８

，

７１４．７５ ２

，

２２５

，

１３８．９０ １

，

７９５

，

８２９．２９ １

，

５２３

，

７４９．４５

负债合计

１

，

０６２

，

５６０．０５ １

，

０２２

，

１００．１４ ７３７

，

５１５．４７ ５９８

，

９２１．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９５

，

９０４．２７ １

，

２０２

，

７６３．６９ １

，

０５８

，

０９８．４０ ９２４

，

６２９．３８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１

，

２９６

，

１５４．７０ １

，

２０３

，

０３８．７６ １

，

０５８

，

３１３．８２ ９２４

，

８２８．１０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１５７

，

７２９．６３ １

，

３３５

，

８７２．８５ １

，

１１６

，

５１５．４８ ６０８

，

０５０．７２

营业利润

１９８

，

４９３．７３ ２１７

，

９３３．６４ １６９

，

７０２．５１ １１４

，

８１４．９１

利润总额

２００

，

４５１．０４ ２２１

，

４０１．０４ １６９

，

２６１．３９ １１８

，

０４２．１４

净利润

１４９

，

７９４．８３ １８８

，

０４１．３５ １４４

，

１３５．８５ １００

，

５１９．４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４９

，

８１９．４７ １８７

，

９８１．７０ １４４

，

１１９．１５ １００

，

５０３．１０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８

，

１８４．６６ １６７

，

４０１．０６ １００

，

８３５．０２ ５７

，

４９６．４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６

，

２３５．４３ －７３

，

５２６．７９ －１３８

，

１５１．６０ －２２８

，

４６２．７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８

，

０８９．６８ １４２

，

８９５．９９ １４

，

７６７．４４ ５２７

，

３０１．０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２６

，

１４０．４５ ２３６

，

７７０．２６ －２２

，

５４９．１４ ３５６

，

３３４．６７

４

、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流动比率（倍）

１．９６ ２．０５ ３．０７ ４．６１

速动比率（倍）

１．３１ １．５２ ２．１２ ３．６８

资产负债率（

％

）

４５．０５ ４５．９３ ４１．０７ ３９．３１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６．１１ ８．８０ １１．１３ １０．６８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９３ ２．６９ ３．０６ ２．７８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８９ ５．４７ ４．８１ ４．２１

每股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元）

０．７６ ０．７６ ０．４６ ０．２６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５７ １．０８ －０．１０ １．６２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４９

，

８１９．４７ １８７

，

９８１．７０ １４４

，

１１９．１５ １００

，

５０３．１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４８

，

１９８．４７ １８５

，

３００．１３ １４４

，

５３８．６１ ９７

，

９３７．５７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总资产）

＊１００％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平均应收账款余额（包含应收票据）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平均存货余额

每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普通股份总数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序号 相关程序 相关程序的说明 时间

１

董事会决议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

公开发行优先股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的议案》、《关于修订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优先股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优先股发行后填补股东即期回报的

议案》、《关于本次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

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优先股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的议案》、《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优先股发行后填补股东即期回报的议案》、

《关于本次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３

董事会决议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明确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有关事宜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４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康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根据审核结果，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申请获得通过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５

中国证监会核准

发行人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优先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００９

号）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６

募集资金到账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 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均以足额将认购款存

入保荐机构为本次发行指定的银行账户，共计

３０

亿元；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已收到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３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募集资金净额

２

，

９６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所有募集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７

募集资金验资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证报

告》（天健验（

２０１４

）

７－９７

号），验证本次优先股发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资金交收账户已收到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资金人

民币

３０

亿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验资机构出具了《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广 会验字［

２０１４

］

Ｇ１４０００６００４３２

号）， 验证发行人的优先股募集资金专户收到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为

２

，

９６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所有募集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

投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８

登记托管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９

转让安排

本次发行的优先股不设限售期，发行后不能上市交易，将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指定的交易平台进行转让

详见后续本公司关于本

次优先股转让的公告

三、各发行对象的名称、类型和认购数量及关联交易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类型 认购金额（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最近一年是否存在

关联交易

１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１９０

，

０００

否 否

２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否 否

３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２５

，

０００

否 否

４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信托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否 否

四、本次发行优先股的类型及主要条款

本次发行方案要点

１

面 值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价格 按面值平价发行

３

发行数量 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

４

发行规模 不超过

３０

亿元

５

是否累积 非累积

６

是否参与 非参与

７

是否调息 固定股息率

８

股息支付方式

以现金支付股息，以一个会计

年度作为计息期间

９

票面股息率的确定原则

本次优先股采取固定股息率，票面股息率为

７．５０％

，在存续期内不变。本次优先股的股息率不高于发行

前本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年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

。

１０

股息发放

的条件

（

１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

2

的情况下，可以向本

次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公司向本次优先股股东发放股息的顺序在普通股股东之前。

（

２

）公司股东大会有权决定每年优先股是否支付股息，由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但计息当期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公司须全额向优

先股股东进行本期优先股股息支付：

①

向普通股股东进行了利润分配；

②

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可分配利

润不足以向优先股股东全额支付股息的，则公司可分配利润按照优先股股东所持优先股占优先股总额

的比例向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在公司向优先股股东全额支付本期优先股股息之前，公司将不会向普

通股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息的派发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实施全

部优先股股息的宣派和支付事宜。若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全部或部分取消当期优先股股息，自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次日起，直至恢复全额发放股息

3

之前，公司将不会向普通股股东进行利润分配。全部或部分取

消优先股股东当期股利分配除构成对普通股股东当期利润分配限制以外，不构成对公司的其他限制。

１１

转换安排 不可转换

１２

回购安排

（

１

）回购选择权的行使主体

本次优先股发行设置发行人赎回条款，不设置投资者回售条款，优先股股东无权要求本公司赎回

优先股。

（

２

）回购条件及赎回期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公司可根据经营情况于优先股股息发放日全部或部

分赎回注销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赎回期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优先股全部赎回之日止。赎回权具体安排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最终确定。

（

３

）回购价格

优先股以现金方式赎回，赎回价格为票面金额加当期按固定股息率计算的应付优先股股息之和。

其中，当期每股优先股的股息（元）

＝１００

元

＊

固定股息率

＊

（当年年初至优先股赎回之日的天数）

／

３６０

１３

评级安排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监管规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出具了《

２０１４

年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信用评级报告》。根据该评级

报告，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优先股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在本次优先股的存续期内对本公司和本次优先股每年进行定期跟踪

评级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１４

担保安排 无担保

１５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无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不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优先股的认购。

１６

交易或转让安排

本次发行的优先股不设限售期，发行后不能上市交易，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交易平台进行

转让，但转让范围仅限《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优先股转让环节的投资者适当性标准与发行环节保持一致；相同条款优先股经转让后，投资者不

超过

２００

人。

１７

表决权恢复的安排

（

１

）表决权恢复条款

公司累计三个会计年度或连续两个会计年度未按约定支付优先股股息的，股东大会批准当年不按

约定分配利润的方案次日起，优先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与普通股股东共同表决，每股优先股股份

享有一定比例表决权。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表决权恢复直至公司全额支付当年股息。

表决权恢复比例的计算方法如下：

表决权恢复比例

＝

本次优先股每股发行价格

÷

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决议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均价。

其中： 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决议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

的董事会决议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决议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即

１５．８０

元

／

股。

（

２

）表决权恢复比例调整方式

在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之日起，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

因公司发行的带有可转为普通股条款的融资工具转股而增加的股本）或配股等情况使公司普通股股份

发生变化时，每股优先股享有的表决权恢复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为：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时：

Ｎ＝Ｖ／Ｐｎ

，其中

Ｐｎ＝Ｐ０／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时：

Ｎ＝Ｖ／Ｐｎ

，其中

Ｐｎ＝Ｐ０×

（

Ｎ＋Ｑ×

（

Ｅ／Ｍ

））

／

（

Ｎ＋Ｑ

）

在上述公式中，

Ｎ

为每股优先股享有的表决权恢复比例；

Ｖ

为每股优先股的票面金额；

Ｐｎ

为经调整后

的模拟转股价格；

Ｐ０

为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决议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即初始模

拟转股价格）；

ｎ

为发生该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时的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Ｎ

为发生该次增发新股或配股

前公司普通股总股本数；

Ｑ

为该次增发新股或配股的数量；

Ｅ

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Ｍ

为该次增发

新股或配股新增股份公告前一交易日

Ａ

股普通股收盘价。

１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１０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其他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

１９

其他特别条款的说明 无

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

年修

订）》确定，以合并报表归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口径进行计算。

2

可分配利润，指本公司当年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净利润，加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和一般准备后的可供

分配税后利润金额。

3

恢复全额支付股息，指由于本次优先股采取非累积股息支付方式，因此在取消派息事件发生期间，本公司决定重新开始向优先股股东派

发全额股息，但本公司不会派发以前年度已经被取消的股息。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发行人

名称：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兴田

联系人：邱锡伟

住所：广东省普宁市流沙镇长春路中段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２７５７７７－８００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７５７７７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保荐代表人：林焕伟、陈家茂

项目协办人：汪柯

经办人员：肖晋、林焕荣、许淇菡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负责人：程秉

经办律师：李彩霞、陈桂华

办公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四、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名称：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蒋洪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文蔚、吉争雄、何国铨、张静璃

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５５５

号

１００１－１００６

室

电话：

０２０－８３８５９８０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３８００９７７

五、优先股申请转让的交易所

名称：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１４８６８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敬如

经办评级人员：邵津宏、张逸楠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７６０

号安吉大厦

８

楼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３０

七、优先股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０６７

八、保荐人（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一支行

账户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帐号：

３６０２０００１２９２０１５８５６８０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和持续督导责任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与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全部发

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

的发行股息率。整个过程符合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八次

临时会议决议、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４

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

意见》、《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第六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４

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国务院关于

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持续督导责任的内容和履行方式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保荐

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康美药业进行持续督导，具体情况如下：

１

、督导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２

、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３

、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

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等。

４

、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

发行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５

、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

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发行人予以更正或补充，发行人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６

、关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７

、持续关注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

诺事项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８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发行人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

９

、在持续督导期间发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的，保荐机构应督促发行人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１０

、制定对发行人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１１

、发行人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的，保荐机构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

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发行人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发行人内部批准及授权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本次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

《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认购申购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参照《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经上述发行过程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票面股息率、发行优

先股数量、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优先股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发行的优先股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让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

第五节 全体董事声明与承诺

一、全体董事关于发行情况报告书的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全体董事关于填补回报具体措施的承诺

由于优先股股东按照约定股息率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利润分配，在不考虑募集资金财务回报的情况下会

造成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减少，将导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有

所下降。

本公司将通过有效运用本次募集资金，提升整体实力、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全产业链的发展、加大人才引进和

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平台建设和业务拓展等措施，从而提高销售收入，增厚未来收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填

补股东即期回报下降的影响。具体如下：

１

、整体实力迅速增强，为未来做大做强奠定基础

本次优先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营运资金将大幅增加，公司的抗风险能力、长远发展能力和综合实力显著加

强，市场价值和整体估值明显提高。公司将继续全面推进中医药全产业链的建设，提高市场影响力，扩大销售规

模，公司的收入和利润有望快速增长，从而更好的回报股东。

２

、加大人才引进和完善公司治理，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制度保障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经营管理团队具有多年的医药行业从业经验，谙熟精细化管理，能

够及时把握行业趋势，抓住市场机遇。公司将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完善激励机制，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人才，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流程制度建设，为公司的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制度保障。

３

、加强平台建设和业务拓展，确保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

公司加大力度推进科研开发平台、中药材种植平台、运营管理平台、品牌文化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直销等平

台的建设，完善中医药产业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提升市场和品牌影响力，确保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

基于以上措施，在公司不存在重大突发事件导致后续经营受到重大实质性影响的情况下，本次优先股的股

息率水平将不高于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且本次优先股募集的资金还将用于偿还公司现有的负债，并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公司中医药全产业链的项目投建，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预计所产生的效益将可覆盖其股息成本。

全体董事签字：

马兴田 许冬瑾 邱锡伟

马汉耀 林大浩 李建胜

韩中伟 张 弘 李定安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19

日

第六节 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汪 柯

保荐代表人：

林焕伟 陈家茂

公司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19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

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

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律师：

李彩霞 陈桂华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程秉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014

年

12

月

19

日

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

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何国铨 杨文蔚

吉争雄 张静璃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蒋洪峰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4

年

12

月

19

日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

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何国铨 张静璃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蒋洪峰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4

年

12

月

19

日

信用评级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的评级人员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不存

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评级人员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信用评级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签字评级人员：

邵津宏 张逸楠

单位负责人：

关敬如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19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１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

特此公告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股票代码:600518

� �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概览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Ltd

(注册地址:广东省普宁市流沙镇长春路中段)

本募集说明书概览仅供拟认购的合格投资者使用，不得利用本募集说明书概览及申购从事内幕交易或操纵

证券市场

发行人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说明书及其概览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募集说明书及其概览中财务会计

报告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证券发行的核准，不表明其对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实质

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其对本次优先股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

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概览的编制主要是为了方便投资者快速浏览，投资者如欲申购，务请在申购前认真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

及发行人的日常信息披露文件。

第一节 发行人及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康美药业（

６００５１８

）

股本

２

，

１９８

，

７１４

，

４８３

股 法定代表人 马兴田

注册地址 广东省普宁市流沙镇长春路中段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康美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马兴田

行业分类

Ｃ

制造业

－Ｃ２７

医药制造业 主要产品及服务

以中药材和中药饮片为核心，涵

盖西药、保健食品、中药材市场经

营、医疗服务等业务

（二）本次发行的有关中介机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成员

－

发行人律师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如有）

－

评级机构（如有）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的重大事项

未决诉讼、未决仲裁、对外担保等

重大事项

无

第二节 本次发行方案要点、重大事项提示、发行安排、本次优先股的会计处理及税项安排

（一）本次发行方案要点

１

面 值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价格 按面值平价发行

３

发行数量 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

４

发行规模 不超过

３０

亿元

５

是否累积 非累积

６

是否参与 非参与

７

是否调息 固定股息率

８

股息支付方式

以现金支付股息，以一个会

计年度作为计息期间

９

票面股息率的确定原则

本次优先股采取固定股息率，本次优先股采取固定股息率，票面股息率为

７．５０％

，在存续期内不变。本次

优先股的股息率不高于发行前本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年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

。

１０

股息发放

的条件

（

１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

2

的情况下，可以向本

次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公司向本次优先股股东发放股息的顺序在普通股股东之前。

（

２

）公司股东大会有权决定每年优先股是否支付股息，由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但计息当期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公司须全额向优

先股股东进行本期优先股股息支付：

①

向普通股股东进行了利润分配；

②

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可分配利

润不足以向优先股股东全额支付股息的，则公司可分配利润按照优先股股东所持优先股占优先股总额

的比例向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在公司向优先股股东全额支付本期优先股股息之前，公司将不会向普

通股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息的派发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实施

全部优先股股息的宣派和支付事宜。若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全部或部分取消当期优先股股息，自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次日起，直至恢复全额发放股息

3

之前，公司将不会向普通股股东进行利润分配。全部或部

分取消优先股股东当期股利分配除构成对普通股股东当期利润分配限制以外，不构成对公司的其他限

制。

１１

转换安排 不可转换

１２

回购安排

（

１

）回购选择权的行使主体

本次优先股发行设置发行人赎回条款，不设置投资者回售条款，优先股股东无权要求本公司赎回

优先股。

（

２

）回购条件及赎回期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公司可根据经营情况于优先股股息发放日全部或部

分赎回注销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赎回期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优先股全部赎回之日止。赎回权具体安排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最终确定。

（

３

）回购价格

优先股以现金方式赎回，赎回价格为票面金额加当期按固定股息率计算的应付优先股股息之和。

其中，当期每股优先股的股息（元）

＝１００

元

＊

固定股息率

＊

（当年年初至优先股赎回之日的天数）

／

３６０

１３

评级安排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监管规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出具了《

２０１４

年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信用评级报告》。根据该评级

报告，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优先股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在本次优先股的存续期内对本公司和本次优先股每年进行定期跟踪

评级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１４

担保安排 无担保

１５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无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不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优先股的认购。

１６

交易或转让安排

本次发行的优先股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让，不设限售期，但转让范围仅限《优先股试点管理办

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优先股转让环节的投资者适当性标准与发行环节保持一致；相同条款优先股经转让后，投资者不

超过

２００

人。如公司监事参与本次优先股认购，其对于优先股的转让规则按照《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执行。

１７

表决权恢复的安排

（

１

）表决权恢复条款

公司累计三个会计年度或连续两个会计年度未按约定支付优先股股息的，股东大会批准当年不按

约定分配利润的方案次日起，优先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与普通股股东共同表决，每股优先股股份

享有一定比例表决权。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表决权恢复直至公司全额支付当年股息。

表决权恢复比例的计算方法如下：

表决权恢复比例

＝

本次优先股每股发行价格

÷

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决议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均价。

其中： 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决议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

的董事会决议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决议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即

１５．８０

元

／

股。

（

２

）表决权恢复比例调整方式

在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之日起，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

括因公司发行的带有可转为普通股条款的融资工具转股而增加的股本）或配股等情况使公司普通股股

份发生变化时，每股优先股享有的表决权恢复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为：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时：

Ｎ＝Ｖ／Ｐｎ

，其中

Ｐｎ＝Ｐ０／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时：

Ｎ＝Ｖ／Ｐｎ

，其中

Ｐｎ＝Ｐ０×

（

Ｎ＋Ｑ×

（

Ｅ／Ｍ

））

／

（

Ｎ＋Ｑ

）

在上述公式中，

Ｎ

为每股优先股享有的表决权恢复比例；

Ｖ

为每股优先股的票面金额；

Ｐｎ

为经调整

后的模拟转股价格；

Ｐ０

为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决议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即初始

模拟转股价格）；

ｎ

为发生该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时的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Ｎ

为发生该次增发新股或配

股前公司普通股总股本数；

Ｑ

为该次增发新股或配股的数量；

Ｅ

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Ｍ

为该次增

发新股或配股新增股份公告前一交易日

Ａ

股普通股收盘价。

１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１０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其他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

（二）本次发行的重大事项提示

１

可能无法参与分配利润

的风险

公司向本次优先股股东发放股息的顺序在普通股股东之前，同时公司股东大会有权决定每年是否向优

先股股东支付股息，由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但计息当期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 公司须全额向优先股股东进行本期优先股股息支付：

（

１

）向普通股股东进行了利润分配；（

２

）减少注册资本。优先股股东按照约定的股息率分配股息后，不再

同普通股股东一起参与剩余利润的分配。若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全部或部分取消当期优先股股息，则被

取消的股息不会累积到以后年度，优先股股东在计息当期股息发放时存在股息减少或无法取得股息的

风险。

２

不能足额派息的风险

本次成功发行后， 公司将为本次发行的优先股支付固定股息。 目前中国医药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１２

年国内医药工业总产值年复合增长率为

２３．１０％

。公司作为中药饮片龙头企业，产业布局已

基本贯穿中医药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形成具有“康美特色”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盈利

能力不断增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的净利润从

１００

，

５０３．１０

万元增长到

１８７

，

９８１．７０

万

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３６．７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从

５７

，

４９６．４１

万元增长到

１６７

，

４０１．０６

万元，年

复合增长率为

７０．６３％

。如果未来存在医药行业政策发生变化、公司竞争力减弱等因素，将导致公司盈利

能力和产生现金能力下降，可能存在不能向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股东足额派息的风险。

３

表决权限制的风险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优先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就以下事项与普通股股东分类表决，其所持每

一优先股有一表决权，但公司持有的本公司优先股没有表决权：

①

修改公司章程中与优先股相关的内

容；

②

一次或累计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超过百分之十；

③

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

④

发行优

先股；

⑤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事项的决议，除须经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之外，还须经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不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除上述情形外，优先股股东就股东大会相关事项无表决权。投资本次发行的优先股存在表决权被

限制的风险。

４

优先股价格波动风险

本次发行的优先股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让，优先股转让价格可能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和投

资者心理因素以及其他不可预见因素的系统风险的影响， 股价的变动不完全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

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公司优先股时，应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各种风险。针对以上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公司行为，及时、准确、全面、公正地披露重要信息，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同时将

采取积极措施，尽可能地保持利润稳定增长，为股东创造丰厚的回报。

５

优先股转让受限的风险

本次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优先股，本次发行的优先股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让，经转让后，

投资者不超过

２００

人，存在转让受限的风险。

６

回购风险

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设置发行人赎回条款，不设置投资者回售条款，优先股股东无权要求本公司赎回优

先股。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公司可根据经营情况于优先股股息发放日全部或

部分赎回注销本次发行的优先股。如果发行人希望选用其他金融工具替代本次发行的优先股，投资者

所持优先股可能面临被发行人赎回的风险。

７

优先股股东的清偿顺序

风险

在公司清算时，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

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优先向优先股股东按票面金额支付清算金额，并支付未派发的股息。

优先股股东可能存在因为清偿顺序晚于公司债权人而无法分配剩余财产或分配剩余财产减少的风险。

（三）本次发行的时间安排

１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２

发行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３

申购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４

转让安排日期 详见后续本公司关于本次优先股转让的公告

（四）本次优先股的会计处理及税项安排

１

本次优先股的会计处理 确认为权益工具

２

本次优先股股息的税务

处理及相关税项安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免税收入包

括：（

１

）国债利息收入；（

２

）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３

）在中国境内设

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

益；（

４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等。其中：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

益，是指居民企业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或以购买股票的形式直接向其他居民企业进行投资而获得的

股息、红利等收益；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

不足

１２

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因此，居民企业投资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符

合税法规定条件的，可以作为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

ＱＦＩＩ

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应当按照企业

所得税法规定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因此，

ＱＦＩＩ

投资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

按

１０％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３６

号）的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红利收入，股票的股息、红

利收入等其他投资收入，作为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因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本次发行的优先股

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为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

限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暂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

统一适用

２０％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证券投资基金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按照前述规定

计征个人所得税。因此，个人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

益，其个人所得税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异化计征。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转让优先股有关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

２０１４

］

４６

号）的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买卖、继承、

赠与优先股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 均依书立时实际成交金额， 由出让方按

１‰

的税率计算缴纳证券

（股票）交易印花税。因此，如果本次发行的优先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让，投资者按照股权转让书据书

立时实际成交金额，由出让方按

１‰

的税率计算缴纳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

优先股赎回与转股环节与优先股转让适用的税费、征收依据及缴纳方式相同。本次优先股发行完

成后，公司将根据财政、税务等部门的具体要求，确定本次优先股相关税费、征收依据及缴纳方式。

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

年修

订）》确定，以合并报表归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口径进行计算。

2

可分配利润，指本公司当年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净利润，加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和一般准备后的可供

分配税后利润金额。

3

恢复全额支付股息，指由于本次优先股采取非累积股息支付方式，因此在取消派息事件发生期间，本公司决定重新开始向优先股股东派

发全额股息，但本公司不会派发以前年度已经被取消的股息。

第三节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万元）

２

，

４７４

，

３７３．０３ ２

，

２２５

，

１３８．９０ １

，

７９５

，

８２９．２９ １

，

５２３

，

７４９．４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

元）

１

，

２４７

，

８９９．２３ １

，

２０２

，

７６３．６９ １

，

０５８

，

０９８．４０ ９２４

，

６２９．３８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４６．４３ ４３．７９ ３７．９２ ３７．００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７７６

，

１９２．２７ １

，

３３５

，

８７２．８５ １

，

１１６

，

５１５．４８ ６０８

，

０５０．７２

净利润（万元）

１０２

，

６５８．７９ １８８

，

０４１．３５ １４４

，

１３５．８５ １００

，

５１９．４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１０２

，

６７０．２５ １８７

，

９８１．７０ １４４

，

１１９．１５ １００

，

５０３．１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１０１

，

２６４．４３ １８５

，

３００．１３ １４４

，

５３８．６１ ９７

，

９３７．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６７ ０．８５５ ０．６５５ ０．４６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４６７ ０．８５５ ０．６５５ ０．４６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１９ １６．６３ １４．５５ １７．３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１２８

，

８２３．５３ １６７

，

４０１．０６ １００

，

８３５．０２ ５７

，

４９６．４１

现金分红（万元）

－ ５７

，

１６６．５８ ４３

，

９７４．２９ １０

，

９９３．５７

上述数据如无特别注明，则以合并报表为口径计算。

本公司已公布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投资者欲完整了解公司财务会计信息，可通过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日常信息披露文件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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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诚

信”

)

对本公司拟于

2014

年非公开发行的优先股

(

以下简称“本次优先股”

)

进行了信用评级。

中诚信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

结合相关监管规定

,

于

2014

年

11

月

10

日出具了

《

2014

年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信用评级报告》。根据该评级报告

,

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本次优先股的信用等级为

AA-

。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2014年 12 月 2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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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州市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2014年12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州市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签署时间:2014年12月


